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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口食品国外生产企业注册管理规定

（圆园园圆年猿月员源日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令
第员远号公布）

摇摇

第一章摇总摇摇则

第一条摇为保护我国农、林、牧、渔业生产安全和人体健康，加
强对进口食品的检验检疫和监督管理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进
出境动植物检疫法》及其实施条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
法》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商品检验法》及其实施条例的有关
规定，制定本规定。
第二条摇本规定适用于向中国输出食品（含食用性动植物产

品，下同）的国外生产、加工、存放企业（以下简称国外生产企业）
的注册管理。
第三条摇根据国务院的授权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认证认可

监督管理局（以下简称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局）统一管理进口
食品国外生产企业注册和监督管理工作。
第四条摇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局负责制定、公布《实施企

业注册的进口食品目录》（以下简称《目录》）。
第五条摇凡向中国输出《目录》内产品的国外生产企业，须向

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局申请注册。
未获得注册的国外生产企业的食品，不得进口。
第六条摇本规定所称“食品”，系指各种供人食用或者饮用的

成品和原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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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摇注 册 条 件

第七条摇申请注册的国外生产企业所在国家（地区）的兽医
服务体系、植物保护体系、公共卫生管理体系须经国家认证认可监
督管理局评估合格。
第八条摇申请注册的国外生产企业所在国家（地区）应为非

疫区。应提供必要的资料，证明向中国输出的食品所用动植物原
料来自非疫区。
第九条摇申请注册的国外生产企业应是经所在国家（地区）

主管当局批准的并在其有效监管之下的企业，其卫生条件应符合
中国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的有关规定。

第三章摇注册申请及批准

第十条摇国外生产企业申请注册，应当向国家认证认可监督
管理局提出正式书面申请，并提供以下资料：
（一）本国（地区）的动植物疫情，兽医卫生、公共卫生、植物保

护和农药、兽药残留监控等方面的法律、法规；所在国家（地区）主
管当局机构设置和人员情况以及法律法规执行等方面的书面资
料；
（二）申请注册的国外生产企业名单；
（三）所在国家（地区）主管当局对被推荐企业的检疫、公共卫

生实际情况的评审报告；
（四）所在国家（地区）主管当局关于企业符合中国法律、法规

要求的承诺；
（五）企业的有关资料（厂区、车间、冷库的平面图，工艺流程

图等）。
第十一条摇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局组织专家对输出国家

（地区）提供的上述资料进行审查。符合要求的，派出评审组对所
推荐的国外生产企业进行实地评审并向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局
提交评审报告，经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局批准后对符合条件的
国外生产企业予以注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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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章摇监 督 管 理

第十二条摇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局对进口食品国外生产企
业的注册实施监督管理，必要时对已获得注册的国外生产企业进
行复查。
第十三条摇对复查不符合要求的国外生产企业，国家认证认

可监督管理局将通知企业所在国家（地区）主管当局，由其督促企
业在规定的时间内整改或取消该企业的注册资格。企业若继续申
请保留注册，在其整改完成后，所在国家（地区）主管当局应向国
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局提交书面整改报告。经审查批准后，恢复
其对中国的出口。
第十四条摇已获得注册的国外生产企业必须在其所在国家

（地区）主管当局的监督下，从事向中国输出食品的生产、加工和
存放，在合格产品包装上标注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局认可的注
册编号。
第十五条摇已获得注册的国外生产企业的产品在进口时，由

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依法实施检验检疫。
第十六条摇已获得注册的国外生产企业的产品经检验检疫不

合格时，依照中国的有关法律、法规的规定，予以退回、销毁或者作
卫生除害处理，情节严重的吊销其注册资格。
第十七条摇进口食品国外生产企业注册编号专厂专用，不得

将注册编号转让他人使用。若发现已获得注册的国外生产企业向
中国输出非本企业产品或者将注册编号转让给其他企业的，国家
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局将吊销其注册资格。

第五章摇附摇摇则

第十八条摇国际组织或者输出国家（地区）主管当局发布疫
情通告，或产品在进口检验检疫中发现疫情、公共卫生失控等严重
问题时，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以公告形
式暂停进口该国家（地区）所有相关产品。
第十九条摇输出国家（地区）主管当局应当协助国家认证认

可监督管理局派出的评审组完成实地评审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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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条摇已获得注册的国外生产企业发生变更时，输出国
家（地区）主管当局应当及时通知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局。
第二十一条摇提交给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局的有关注册的

文字材料须是中文或英文本。
第二十二条摇本规定由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授权国家

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局负责解释。
第二十三条摇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。原国家出入境检验

检疫局员怨怨怨年员圆月猿园日公布的《进口食品国外生产企业注册管
理规范（试行）》同时废止。
附件：（略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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